株洲市城市管理局
公  告

湖南品位文化传媒有限公司：
我局于 2025年3月3日决定对你公司欠缴户外广告资源有偿使用费一事予以行政立案，并向你公司送达立案通知书。你公司收到立案通知书后，委托了全权代表来我局处理欠费事宜。该案已调查结束，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株城行决字「2025」1号《行政决定书》，如不服本决定，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向株洲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；也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6个月内直接向株洲市芦淞区人民法院起诉。逾期不申请行政复议、不提起行政诉讼又不履行的，本机关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。
本公告自刊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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